



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26年广州LGD中转仓服务投标资格预审
申请文件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目录
（为方便评标人员查阅，投标人自行编制目录。参考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1、 资格预审申请函
2、 营业执照
3、 投标人公司注册年限三年以上、实缴资金人民币300万元及以上。
4、 企业概况及履约能力说明（至少需包含以下内容）
5、 参保人数必须3人以上（提供2026年1月份参保证明佐证）；
6、 [bookmark: OLE_LINK3]缴纳6万元投标保证金
7、 其他资料。（申请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佐证资料。）
8、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9、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10、 企业近3年的无经营异常、无严重违法失信记录。
11、 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信息。
12、 近两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日前，投标人须提供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及对前两年的对应业务量、经营收入并加盖公章。
（提供2024年和2025年两个年度的财务报表或资产负债表）
13、 仓储总面积含产品仓、包材仓，需达到 800-1000平米，场地来源可接受投标阶段已具备的自有场地或现成租赁场地，也允许中标方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7天内完成场地租赁；仓储环境需满足温度 21℃-25℃、湿度 50%-60% RH 标准，（暂未达标可承诺后续整改达标）
14、 近3年有偏光片、电子面板、显示器件等相关产品仓储服务案例，合作客户为大型制造企业（提供合同复印件、发票）。
15、 拟用仓储场地的基础设施如卸货台、电梯、消防设施等是否符合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备注：资料必须真实有效，禁止弄虚作假，一旦发现造假，永久丧失合作资格。






1、资格预审申请函
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我方（申请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用于你方（深圳市盛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查我方参加（2026年广州外租仓投标资格预审）项目竞标资格。
我方接受贵方及贵方授权代表可对我方提供的与本申请文件有关的证件、证明文件和资料进行查询或调查以证实其正确性，并可向我方银行查证我方财务状况。申请函作为授权信，已提供给任何一个可提供证明材料的有关机构或其授权代表，以使其提供你方认为需要的资料，从而便于贵方证实申请文件中的声明和资料以及我方的财力、经验和能力。
下述签章人声明：我方所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我方声明：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不构成侵权，如因材料弄虚作假，或导致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或给招标方的使用带来严重影响，造成经济损失，我单位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其他补充说明）。
申 请 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2、 营业执照。（盖章复印件1份）


















3、 投标人公司注册年限三年以上、实缴资金人民币300万元及以上。





















4、 企业概况及履约能力说明（至少需包含以下内容）
主营业务为偏光片后段加工或偏贴业务的实体工厂，拥有偏光片后段加工或偏贴业务相关生产设备。
提供设备清单和照片以及合同等可佐证资料。


















5、 参保人数资料，必须满足3人以上（提供2026年1月份参保证明佐证）




















6、 缴纳6万元投标保证金（盖章复印件1份）提供保证金水单



















7、 其他资料。（申请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佐证资料，如对应标的资格预审评估表中指出需提供的证明资料。）以上资料必须真实有效，禁止弄虚作假，一旦发现造假，永久丧失合作资格。


















8、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性别： 年龄：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盖单位章）
年月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9、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姓名）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项目名称）资格预审文件、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                   

投标人：（盖单位章）
年月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10、 近3年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无重大行政处罚、无仓储安全事故，提供信用查询报告。


















11、 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信息。通过“信用中国”进行查询（加盖公章）


















12、 近两年营业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在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日前，投标人须提供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及对前两年的对应业务量、经营收入并加盖公章。
（提供2024年和2025年两个年度的财务报表或资产负债表）

















[bookmark: _GoBack]
13、 仓储总面积含产品仓、包材仓，需达到 800-1000平米，场地来源可接受投标阶段已具备的自有场地或现成租赁场地，也允许中标方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7天内完成场地租赁；仓储环境需满足温度 21℃-25℃、湿度 50%-60% RH 标准，（暂未达标可承诺后续整改达标）
















14、 近3年有偏光片、电子面板、显示器件等相关产品仓储服务案例，合作客户为大型制造企业（提供合同复印件、发票）。


















15、 拟用仓储场地的基础设施如卸货台、电梯、消防设施等是否符合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